
兰亭路幼儿园教育装备采购项目（三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THQCSJY-2025092900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

一、招标条件

本兰亭路幼儿园教育装备采购项目(三次）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

金来源为自筹资金:214.68万元， 招标人为盐城市亭湖区城市经营有限公司 。本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包含兰亭路幼儿园教育装备的采购、生产、供应、运输、安装、调试、售后等

相关伴随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招标人提供的全费用报价表，招标人保留对工程量变更

的权利。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兰亭路幼儿园教育装备采购项目（三次）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兰亭路幼儿园教育装备采购项目（三次）:

3.1 本次招标资质、资格等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企业；

（2）项目负责人为投标申请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

3.2 财务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

态。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其他要求：

4.1投标申请人须保证项目负责人及代理人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投标时提供从

2025年7月开始至投标截止之日当月至少1个月在本单位缴纳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证明）

4.2工程招标人不接受退休人员和法定代表人担任项目负责人。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29 15:00到2025-10-14 18:00

获取方式：请潜在投标人于2025年9月29日至2025年10月14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2:00

时，下午14:30时至18:00时）添加江苏恒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工作人员微信，发送介绍



信扫描件（ 联系人：花工、联系电话：15151072161（微信号））报名领取招标文件后方可

参加投标。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20 09:00

递交方式：递交投标文件地点：418835810@qq.com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20 09:00

开标地点：本项目为不见面交易项目。开标当日投标人无需到达开标现场,仅需在任意

地点通过PC端或移动端的“腾讯会议”及相应的配套硬件设备参加开标会议。

七、其他

1. 招标条件

本项目已由相关部门批准实施，招标人为盐城市亭湖区城市经营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

资金来自自筹、已落实，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兰亭路幼儿园教育

装备采购项目（三次）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

2.1项目名称：兰亭路幼儿园教育装备采购项目（三次）。

2.2项目地点：盐城市亭湖区。

2.3项目规模：本招标项目标的额为214.68万元。

2.4招标范围：包含兰亭路幼儿园教育装备的采购、生产、供应、运输、安装、调试、

售后等相关伴随服务，具体内容及要求详见招标人提供的全费用报价表，招标人保留对工程

量变更的权利。

2.5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货物质量等级为“合格”且承担产品三包责任，并符合招标

文件中技术要求、国家现行的相关规范标准；项目确保按规范和标准验收，且达国家合格标

准。

2.6工期要求：合同签订后40日历天内完成装修及所需货物的采购、生产、供应、运

输、安装、调试等相关伴随服务，并满足招标人对总体进度的要求。具体实施时间以招标人

通知为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资质、资格等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企业；

（2）项目负责人为投标申请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

3.2 财务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

态。

3.3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4.其他要求：

4.1投标申请人须保证项目负责人及代理人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投标时提供从

2025年7月开始至投标截止之日当月至少1个月在本单位缴纳养老保险缴费记录证明）



4.2工程招标人不接受退休人员和法定代表人担任项目负责人。

4.评标办法

本工程评标办法采用“合理低价法”。

5.投标保证金

5.1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数额为人民币肆万元（¥40000.00）。投标保证金可采用现

金（转账、电汇）、银行汇票（除华东三省一市的汇票外，其他汇票必须提供“解讫通

知”联）或银行保函的方式缴纳，各投标人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保证金从投标人本单

位的基本账户上汇出（以投标人汇出资金的银行日期为准，且保证金汇出单位必须与投标人

名称一致，汇出时须备注投标单位名称），收款单位：江苏恒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盐都支行；账号：32050110079200002022。未中标人的

投标保证金在评审结束中标通知书发出后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3个工作

日内退还。（投标文件需附保证金缴纳证明材料扫描件）

5.2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为中标价的10%，在确定为中标人后三日内交至招标人指定

账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转汇至招标人指定账户的，视为放弃中标，同时招标人不予退还其

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满收合格后退还。

6.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潜在投标人于2025年9月29日至2025年10月14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2:00时，下午

14:30时至18:00时）添加江苏恒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理工作人员微信，发送介绍信扫描件

（ 联系人：花工、联系电话：15151072161（微信号））报名领取招标文件后方可参加投

标。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jszbtb.com）上发布。

本招标公告如有修改或中（终）止，将以“补充公告”形式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http://www.jszbtb.com）上发布，投标人应在开标前随时上网查阅，否则，其引起

的相关后果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8.特别提醒

各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应当每天都上网查询，以便获取更新的澄清、修改、补充内

容。凡涉及到该项目的补充说明和修改，均以招标公告中载明的网站的更正或补充通知为

准。

投标人须对所提供投标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招标人有权在中标结果公示期间对投标人所

提供投标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投标人须配合招标人进行核实。投标人有提供虚假材料谋

取中标行为的，一经发现，将上报相关行政监督部门或移交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投标人的违

法行为一经查实，相关部门将依法处理。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盐城市亭湖区城市经营有限公司 。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盐城市亭湖区城市经营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青年东路53号东亭国际商务中心B座4楼



联  系  人： 吴女士

电  话： 0515-89918550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恒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盐城市黄海街道（盐南高新区）盐马路248号水岸名都文澜苑

五楼

联  系  人： 花工

电  话： 15151072161

电  子  邮  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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